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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环委办〔2022〕8 号

韶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2021 年度韶关市环境保护责任暨污染

防治攻坚战考核结果的通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、政府：

根据《韶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〈2021

年度韶关市环境保护责任暨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实施方案〉的通

知》（韶环委办〔2022〕5 号）和《中共韶关市委办公室 韶关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韶关市环境保护责任考核实施方案〉

的通知》（韶办发〔2018〕16 号），我市组织市人大常委会法工

委、城建工委及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建管理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林业局、市统计局等部门，对各县（市、区）2021 年度生态

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进行了考核。经市委、市政府同

意，现将考核结果通报如下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1 年，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以中央

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，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，全面贯彻

韶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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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各项重点任务，进一步压紧压实部

门工作责任，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

工作，努力在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一）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2021 年，全市环境空气六

项指标年均浓度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，浈江区、武江区、曲江区

空气质量优良率分别为 98.1%、97.8%、98.6%，7 个县（市）空

气质量优良率均达到 99%以上。

（二）水环境质量稳保优良。2021 年，全市 9 个在用县级

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%；28 个市控以上监测断面水质优

良率为 100%（其中Ⅰ类比例为 3.57%、Ⅱ类比例为 78.6%、Ⅲ类

比例为 17.9%）、达标率为 92.9%（其中 26 个断面达到水质目标

要求、2 个断面（河坪、墨江出口）未达到水质目标要求）；5 个

“十四五”国控考核省界断面、2 个市界断面水质类别均为Ⅱ类，

均达到水质目标要求。

（三）土壤环境保持有效管控。2021 年，全市受污染耕地

安全利用率为 92.11%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为 100%，均超

额完成了 90%的目标任务。

二、考核结果

按照各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情况和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，市辖

三区及 7 个县（市）统一考核，考核内容包含党政主体责任落实

情况、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情况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、年度工作目

标任务完成情况、资金投入使用情况、公众满意程度及其他等 7

个方面，具体考核结果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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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名 县（市、区） 考核评分 考核档次 档次划分依据

1 乐昌市 95.60 优秀 考核分值为 90

分以上且排名

前 3 位。

2 曲江区 94.75 优秀

3 南雄市 94.50 优秀

4 翁源县 94.10 良好

考核分值为 90

分以上且排名

第 3 位之后，以

及考核分值为

75分以上90分

以下。

5 浈江区 94.00 良好

6 武江区 92.77 良好

7 新丰县 91.63 良好

8 仁化县 91.00 良好

9 始兴县 90.25 良好

10
乳源瑶族

自治县
88.00 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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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组织部、市委督查室、市政府督查室，韶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

员会各成员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。


	



